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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林院招〔2019〕17 号
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2020届毕业生
就业动态统计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系：

为落实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

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函〔2019〕22 号）、教育部高校学

生司《关于改革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函

〔2019〕106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及时掌握我院毕业生就业进展

情况，准确研判就业形势，妥善应对毕业生就业可能出现的问题，

确保毕业生就业局势平稳顺利，努力实现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目

标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精准统计毕业生去向。各系要对 2020 届毕业生就业情况

逐一摸底，调查核实，通过各种形式，掌握学生就业意愿、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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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和就业现状，建立精准台账，实行“一生一策”动态管理，

专人负责。对已就业的毕业生进一步精准统计就业形式，包括签

订就业协议、签订劳动合同、科研助理、应征义务兵、国家基层

项目、地方基层项目、自主创业、自由职业、其他录用形式等。

对深造的毕业生，分类统计升学和出国（出境）。对未就业的毕

业生，分类统计待就业（指有就业意愿尚未就业）和暂不就业（指

不就业拟升学或其他暂不就业）。

二、及时报送就业状况。各系通过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

开展就业状况统计报送工作，要将本系就业数据及时汇总并导入

该系统，并进行逐条核查。辅导员要逐人掌握就业进展，做到毕

业生去向确定一个、录入一个。各系就业工作开展情况（内容包

含就业签约进展、特色工作、开展招聘会、宣讲会及企业到访活

动情况等），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实行月报制度，在每月 25 日前，

3-8 月实行周报制度，在每周二前将数据报送至招生就业办公室。

再由招生就业办公室汇总后报送给省教育厅。

三、做好接受抽样调查配合工作。教育部将通过“学信网”

和“新职业网”开展毕业生就业实名抽样调查。各系应事先告知

毕业生，积极配合，参与网上调查，如实反映自己的就业状况。

四、建立毕业生为主体的反馈核查机制。教育部“学信网”

已开通“毕业去向查询反馈”功能，各系要积极引导毕业生对本

人毕业去向信息进行核实，对反馈有问题的信息，要建立台账，

逐条核查，并将核查情况反馈给招生就业办公室。坚决杜绝“弄

虚作假”的情况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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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切实压实就业统计工作责任。各系要统筹好本系毕业生

就业统计工作，充分发挥系部就业创业工作小组的作用，各系党

总支书记（含主持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）、系主任（含主持工作的

系副主任）同时为各系就业统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各系学生科

长为各系就业统计工作第二责任人，各系毕业班辅导员为就业统

计工作直接责任人，切实把就业统计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。招

生就业办公室将不定期抽查和通报就业登记情况。

教育部还会选取部分高校进行就业状况监测布点，通过布点

高校反映整体情况。通过逐级上报、抽样调查、布点监测三种方

式动态、灵敏地掌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。因此，各系务必要

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动态统计和报送工作，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

重要信息的搜集和分析，重点关注毕业生就业活动、突发事件和

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。要在重大事件、活动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及

时做好应对工作。其他未尽事宜，按《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毕

业生就业统计管理办法》（闽林院招〔2019〕7 号）文件执行。

附件： 系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度表

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
2019 年 1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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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系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进度表
（ 月 日- 月 日）

签约人数 签约率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未就业人数

就业工作开展情况（内容应包含就业签约进展、特色工作、开展招聘会、

宣讲会及企业到访活动情况等）：


